
根据《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实施办
法》，现就2024年度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
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项目

（一）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类
1.个人专项。第一层次：科技领军人才、云岭

学者；第二层次：高端外国专家、产业创新人才、
首席技师、教育人才（原教学名师）、医疗卫生人
才（原名医）、文体人才（原文化名家）、创业人
才；第三层次：青年人才。

2.团队专项。顶尖团队和创新团队。
3.配套专项。科学家工作室、培养激励、研修

访学、引才伯乐激励。
（二）云南省支持柔性引进人才类
1.个人专项。第一层次：科技领军人才、云岭

学者；第二层次：产业创新人才、首席技师、教育
人才（原教学名师）、医疗卫生人才（原名医）、文
体人才（原文化名家）、创业人才；第三层次：青
年人才。

2.团队专项。顶尖团队和创新团队。
（三）云南省支持“离岸申报”类
顶尖团队。
（四）云南省“一事一议”支持急需紧缺高层

次人才类
1.引进省外高层次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云

岭学者和顶尖团队。
2.培养本土特殊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云岭

学者和顶尖团队。
3.平台柔性引才。科技领军人才、云岭学者

和顶尖团队。
4.自主权试点单位全职引进人才。高端外国

专家、产业创新人才、教育人才、医疗卫生人才。
（五）云南省领军企业自主认定高层次人才类
产业创新人才、首席技师。
（六）自主权试点单位自主认定类
青年人才。

二、工作方式

（一）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类、云南
省支持柔性引进人才类、云南省支持“离岸申
报”类、云南省“一事一议”支持急需紧缺高层次
人才类采取网络申报方式开展，申报人通过“云
岭先锋网”（http://www.ynylxf.cn）登录“云南省智
慧人才云平台”进行申报。其中，采取“一事一
议”方式申报的，人才所在单位与省委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充分沟通后，再组织人才申报。

（二）云南省领军企业自主认定高层次人
才类

1.根据《云南省领军企业自主认定高层次人
才试点工作实施细则》，4月19日前，省发展改革
委、省科技厅研究提出年度试点的重点产业领
军企业和高新技术领军企业试点名单，报省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2.根据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结果，5月5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和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商试点企业，研究提出产业创新人才
认定工作方案和首席技师认定工作方案，经两
家专项主管部门党组研究同意后，报省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3.根据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结果，6月5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和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组织试点企业，按照方案要求开展人
才认定工作，认定产生的人才名单，经两家专项
主管部门党组研究同意后，报省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4.参与云南省领军企业自主认定的人才，须
同步通过“云岭先锋网”（http://www.ynylxf.cn）登
录“云南省智慧人才云平台”进行申报，按正常
申报时限及审核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三）自主权试点单位自主认定类
1. 根据《关于扩大部分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医疗卫生机构和企业相关自主权试点工
作的实施意见》，5 月 5 日前，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商试点单位，研究提出青年人才认
定工作方案，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
研究同意后，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定。

2.根据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结果，6月5日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试
点单位，按照方案要求开展人才认定工作，认定
产生的青年人才名单，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党组研究同意后，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3.参与自主权试点单位自主认定的青年人
才，须同步通过“云岭先锋网”（http://www.ynylxf.
cn）登录“云南省智慧人才云平台”进行申报，按
正常申报时限及审核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三、时间计算

申报人年龄、工作时限等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4年4月6日。（例如：青年人才要求40周岁以
下，即1984年4月7日及以后出生的人员符合年龄
要求；引进人才要求申报之日前1年内到云南省工
作，即2023年4月7日及以后到云南省工作）

四、申报条件和规则

（一）申报条件及要求
1.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类
（1）申报条件详见“云南省智慧人才云平台”

通知公告栏（各专项实施细则）。
（2）申报人符合《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

划”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的，可适当放宽
相应申报条件。

（3）“引才伯乐激励”申报中，推荐引进人才须
为2022年4月7日及以后全职引进到云南工作，并
于2023年度入选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

2.云南省支持柔性引进人才类

（1）柔性引进人才，须符合《云南省柔性引
进人才办法（试行）》引才对象及标准，通过规定
的引才方式及步骤来滇工作，获得《云南省柔性
引进人才聘任证书》；引进的团队，团队带头人
和核心成员须符合本条规定。

（2）申报云南省支持柔性引进人才类的人
才（团队），还须符合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
划”各专项资格条件。

（3）申报云南省支持柔性引进人才类的人
才（团队），不享受申报条件放宽政策。

3.云南省支持“离岸申报”类
（1）云南省行政区域外的科研团队在云南

转移转化科研成果，且成果转化取得实质性进
展，符合顶尖团队资格条件的，1年内可申报顶
尖团队。

（2）科技成果须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转化应
用，且具有国内领先水平、技术成熟度高，权属清
晰，无知识产权纠纷。

（3）申报顶尖团队的依托单位应为云南省行政
区域内的成果转化所在机构。

（4）申报时应提供与技术供方或需方签订的
委托服务合同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复印件
并加盖公章），促成技术投融资证明材料等。

（5）无实质创新内容的单纯扩产扩量、单纯
技术改造项目不在支持范围。

（6）成果转化所在机构须出具“成果转化取
得实质性进展”佐证材料。

4.云南省“一事一议”支持急需紧缺高层次
人才类

（1）结合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申报
评审，2024年上半年集中办理一批云南省“一事
一议”支持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事项。

（2）云南省“一事一议”支持急需紧缺高层次
人才支持程序严格按《云南省“一事一议”支持急
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试行）》办理。自主
权试点单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全职引进的高
端外国专家、产业创新人才、教育人才、医疗卫生
人才，工作程序按《关于扩大部分高等学校科研
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和企业相关自主权试点工作
的实施意见》，并参照《云南省“一事一议”支持急
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试行）》第七条，按
正常申报时限及审核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二）申报规则
申报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类、云南

省支持柔性引进人才类的，申报规则按《云南省
“兴滇英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办理，
需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申报人根据个人实际，可在个人专项和团
队专项中各择一申报，若同时申报多个个人专
项的，取消本年度所有专项申报资格。

2.连续申报同一专项2个年度未入选的，暂
停1年申报资格。

3.根据同层次人才专项互斥的相关要求，已
入选“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云

南省技术创新人才”的，不得申报青年人才专
项，其他专项不受限制。

4.申报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项目支
持的，不得用已获得支持的项目进行重复申报。
申报单位审核把关不严，造成同类项目重复申
报的，取消申报人参评资格和申报单位下一年
度推荐资格。

5.已入选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的人
才，可凭入选后取得的新成果，申报更高层次
专项。

6.申报人在填报申报书以及提供相应支撑
材料时，要按照“代表作”要求，突出本人取得的
标志性、高质量成果，以及与申报专项关联性强、
契合度高的信息和材料。申报时，不得上传涉密
资料。

五、申报时间

2024年度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申报
开始日期为 2024年 4月 6日，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5月 15日，申报单位需于 5月 15日前完成首
次资格审核。逾期申报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一）人才（团队）专项
1.科技领军人才
责任部门：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处
联系电话：0871—63130282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542号省科技大楼
2.云岭学者
责任部门：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二处
联系电话：0871—63991583、63991582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8号省委综合楼
3.高端外国专家
责任部门：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处
联系电话：0871—63130157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542号省科技大楼
4.产业创新人才
责任部门：省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人事处）
联系电话：0871—63113544
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84号
5.首席技师
责任部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

力建设处
联系电话：0871—67195736
地址：昆明市国贸路309号政通大厦
6.教育人才
责任部门：省教育厅机关党委（人事处）
联系电话：0871—65141367（基础教育）、

65120307（职业教育）、65102714（高等教育）、
65143071（人事处）

地址：昆明市学府路2号
7.医疗卫生人才
责任部门：省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人

事处）

联系电话：0871—67195227、67195265
地址：昆明市国贸路309号政通大厦
8.文体人才
责任部门：省委宣传部干部处
联系电话：0871—63992042、63992040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8号省委1号楼
9.创业人才
责任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机关党委（人

事处）
联系电话：0871—63512378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永安路37号
10.青年人才
责任部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处
联系电话：0871—63633561、63639327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环城东路 95号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环城东路办公区
11.顶尖团队和创新团队
责任部门：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处
联系电话：0871—68232416、63130282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542号省科技大楼
12.柔性引才
责任部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云南省

人才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871—63643755
地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170号
（二）配套专项
1.科学家工作室
责任部门：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二处
联系电话：0871—63991583、63991582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8号省委综合楼
2.培养激励
责任部门：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二处
联系电话：0871—63991583、63991582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8号省委综合楼
3.研修访学
责任部门：省教育厅机关党委（人事处）
联系电话：0871—65163865（国内研修）、

65151789（国外研修）、65143071（人事处）
地址：昆明市学府路2号
4.引才伯乐激励
责任部门：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二处
联系电话：0871—63991583、63991582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8号省委综合楼
（三）技术支持
责任单位：云南这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董老师 13330541342 赵

老师 15391353416 李老师 15391354112 张老
师 15398626459

未尽事宜，请关注“云南省智慧人才云平
台”通知公告或向省级各专项主管部门咨询。

中共云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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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云干任公示〔2024〕4号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胡江辉等
12名同志拟任职务予以公示：

胡江辉，男，普米族，1980年12月
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
中共昭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经研
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正厅长级领
导职务。

陈 杰，男，汉族，1976年 11月
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共临沧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经研究，该同志
拟任省直单位正厅长级领导职务。

胡金明，男，汉族，1973年1月生，
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云南
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经研究，该同
志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领导职务。

王贵义，男，汉族，1978年8月生，
在职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昆明医科大
学党委副书记。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
属本科院校正职领导职务。

杨生超，男，汉族，1971年 11月
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现任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
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
职领导职务。

刘艳红，女，汉族，1968年10月生，
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
红河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经研究，该
同志拟任省属本科院校正职领导职务。

王秀江，男，汉族，1976年4月生，
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
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经研究，该同
志拟任州（市）委常委。

张云怡，女，汉族，1974年4月生，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经研究，该同
志拟任州（市）委常委。

陆 颖，男，汉族，1972年7月生，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
共巧家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经研
究，该同志拟任州（市）委常委。

王中秋，女，白族，1975年8月生，
在职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宣传部
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经研究，该
同志拟任州（市）委常委。

马 涛，男，汉族，1981年1月生，
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经研
究，该同志拟提名为副州（市）长人选。

吴君尧，男，汉族，1974年9月生，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昭通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党组书记。经研
究，该同志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公示时间从2024年4月3日起至
2024年 4月 10日止（国家法定节假日
除外），如对被公示人员有意见，可通
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式，向中共云
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反映
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签署
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我们将严
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通讯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 8号省委
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650228，举
报电话：0871—12380。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2024年4月2日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坚定
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意见》。长
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渔业资源恢复如
何？渔民生活保障怎样？根据意见部署，
如何持续抓好长江禁渔？在 2日国新办
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五部
门相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向好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长江
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局计、为
子孙谋的重要决策，是共抓长江大保护
的标志性工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自2021年1月1日起在长江干流、大
型通江湖泊、重要支流和长江口部分海
域实行为期十年的禁渔，常年禁止天然
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据介绍，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取
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其中，水生生物
资源恢复向好。根据中国水科院开展的
禁渔效果评估和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结
果，长江干流和鄱阳湖、洞庭湖水生生物
完整性指数由禁渔前最差的“无鱼”提升
了两个等级。2022年标志性物种长江江
豚的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实现历史性
止跌回升；长江刀鱼溯河洄游至洞庭湖，
已到了历史最远的分布水域。

唐仁健表示，当前正值长江禁渔从
“三年强基础”向“十年练内功”转段推进
的关键节点。此次印发的意见主要从优

机制、强保障、严执法、固生态等方面，对
十年禁渔工作进行再部署。农业农村部
将会同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和沿江各地，
持续深化渔民安置保障、禁渔执法监管、
水生生物保护等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郭兰峰表
示，长江十年禁渔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
战略性举措。这些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
保护修复措施，长江生态环境发生了显
著变化。

“在看到禁渔成效的同时，更要清醒
认识到，成效尚不稳固，工作还处于爬坡
过坎的阶段。”郭兰峰表示，下一步将协
调督促有关部门和沿江省份，坚定不移
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一以贯之抓好各项
工作落实，更好恢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
性和母亲河生机活力。

多措并举加强退捕渔民生活保障

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做好退捕渔民
安置保障是关键。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长江十年禁
渔实施以来，有关部门对 23.1万退捕渔
民逐一建档立卡、分类施策、跟踪帮扶，
多渠道提升就业社保水平；15.4万名有
就业能力和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转产就
业；符合参保条件的 22.1万名退捕渔民
全部参加养老保险。

“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和社会保障基
本实现了‘应帮尽帮、应保尽保’，但保障

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一些灵活就业和
自主创业的退捕渔民收入稳定性还比较
差。下一步，要巩固提升退捕渔民安置保
障水平。”唐仁健说，此次印发的意见，针
对 23万多退捕渔民，充实完善了就业、
养老等方面的“工具箱”，从“退得出”向

“稳得住”和“能致富”纵深推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负

责人宋鑫介绍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将加强动态监测，强化与农业农
村、民政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及时将需要
救助的退捕渔民纳入帮扶体系；聚焦就
业转失业的渔民、自主创业渔民、困难渔
民，针对性加强就业服务；打造更具针对
性、实用性的培训项目；加强社会保障，
确保退捕渔民基本生活。

齐抓共管严打非法捕捞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长江十年禁渔
实施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机
关月均查办涉渔行政案件1600多起、刑
事案件 500多起，市场监管部门月均查
办相关案件 300多起。2023年群众举报
的非法捕捞数量同比下降 28%。此次印
发的意见，围绕全面提升执法监管效能，
就执法机制、任务布局、监管重点、能力
建设等进行部署。

唐仁健表示，长江禁渔是一项长期
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持续巩固禁渔成
果，加快恢复流域生态还面临诸多的问

题和挑战。比如，现在非法捕捞的时间、
地点、手段以及非法渔获物地下流通
的黑产业链越来越隐蔽。农业农村部
将持续有力推动长江禁渔各项措施落
地落细。

“公安部将坚持打防并举，长江十年
禁渔期内，每年均组织开展以打击长江
非法捕捞为重点的‘平安长江’专项行
动。组织警力会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在
重点水域高频开展联合巡查执法，强化
暗访暗查。进一步密切与相关部门的协
作配合，推动加强禁用渔具、非法渔获物
购销等源头监管措施。”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负责人田勇浩说。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表示，下
一步将加强垂钓监管，规范禁捕水域垂
钓行为。坚持疏堵结合，完善管理制度；
研究建立垂钓备案制度和管理平台，加
大对违规垂钓的打击整治力度；积极发
挥垂钓行业协会自治管理作用。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
局负责人南军介绍，市场监管总局组织
开展了为期三年的“长江禁捕 打非断
链”专项行动，目前市场上公开宣传、销
售长江非法渔获物的现象基本杜绝，非
法销售渠道基本阻断。下一步，市场监管
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总体部署，不
断巩固提升专项行动监管执法效果。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张晓洁 严赋憬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更好恢复母亲河生机活力
——五部门相关负责人谈《关于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意见》

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遇袭13人死亡
哈梅内伊誓言惩罚以色列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遇袭事
件死亡人数4月2日升至13人。伊
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莱希
当天就这次袭击誓言报复以色列。

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将“惩
罚”以色列，“让他们对这一罪行
和其他行径后悔”。

莱希在声明中说，以方这次
袭击“明显违反国际法”，伊朗“决
不会不作回应”。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
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日晚开会，
莱希主持会议，商讨“必要”的回
应举措。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
策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阿齐
兹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方
的空袭“公然侵犯”伊朗领土，表
明以色列的“侵略本质”，伊方“将
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果断予以
回应。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警
告，这起袭击“可能引发牵涉其他
国家的更多冲突”，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应“谴责这一没有正当理由
的罪行”。经俄罗斯提议，安理会
定于 2日晚些时候开会讨论这次
空袭。

伊朗和叙利亚军方1日说，以
色列当天用导弹袭击伊朗驻叙利
亚大使馆的领事部门建筑。伊朗
国家电视台 2日报道，13人死于
这次袭击，包括7名伊朗人和6名
叙利亚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先前证实7名其成员死于袭击，包
括两名高级指挥官。

对这类袭击，以色列官方往
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就媒体记
者针对袭击的提问，以色列军方
发言人说：“我们不对外媒报道发
表评论。” 包雪琳

新华社微特稿

4月1日，以“幽芬千斛 嫣然空谷”为主题的昆明植物园首届兰花展在扶荔
宫兰花馆开幕。花展共展出精品兰花200多种，吸引了众多兰花爱好者观展。该
花展将持续至5月31日。 本报通讯员 赵益 摄

昆明植物园首届兰花展开幕昆明植物园首届兰花展开幕
44月月11日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救援人员在救援人员在

袭击现场进行救援袭击现场进行救援。。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阿玛尔阿玛尔 摄摄


